
管理学院“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”评定办

法 

根据《关于 2024 级全日制硕士（博士）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评选工作的

通知》和《上海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》（上理工〔2022〕95号）,

及学院学科发展需要，制订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： 

一、评定范围 

1.学业奖学金面向录取类型为 2024级“非定向就业”的博士研究生（人事档案

及人事关系不转入上海理工大学的除外），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 

2.学校按照一定的比例和标准，设置 3 个等级的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，见表

1。 

表 1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资助标准（第二阶段） 

等级 资助比例 金额（元/年/生） 

一等 25% 18000 

二等 50% 15000 

三等 25% 12000 

二、评定标准 

1.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基本申请条件： 

（1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（2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； 

（3）诚实守信，品学兼优； 

（4）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。 

2.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等级主要根据在校学习成绩、科学研究成果、学术竞赛获

奖以及思想政治表现等方面综合评定。 

3.申报一、二等奖学金，必须要有科学研究成果或者学术竞赛获奖。 

4.仅申报一、二等奖的需提交申请，并在规定时间内递交申报材料。未申请者直

接评定为三等奖。 

5.各部分评定标准所占权重：在校学习成绩（占总分 20%）、科学研究成果及学

术竞赛获奖（占总分 60%）、思想政治表现及参加集体活动情况（占总分 5%）、导师

对研究生的科研工作情况评价（占总分 15%）。 



6.各项评定标准参照《管理学院全日制研究生第二阶段专业奖学金评定细则》。

思想政治表现由辅导员给出分值；导师对研究生的科研工作情况评价由导师给出分

值，并且对学术不端行为具有一票否决权。 

7.博士研究生若出现违反校纪校规、学术不端等情形，处分期间无奖学金参评资

格。在奖学金评审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学校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，

并根据学校纪律处分规定给予相关处分。 

三、材料申报及评审 

1.申报材料 

（1）《管理学院“研究生第二阶段奖学金”申请表》，《申请表》中“导师对研

究生科研工作情况的评价”由导师给定，并由导师本人签字确认； 

（2）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单、科学研究成果（科研论文、学术著作和决策咨询成

果等）的原件及复印件（注：科研论文须提供期刊、目录和论文内容页的复印件及原

件）、知识产权书的复印件及原件、学术竞赛的获奖证书复印件及原件、非学术竞赛

或相关经历等相关佐证材料的复印件及原件。 

2.材料评审 

申报材料收齐后，由学院统一安排审核工作。 

（1）课程学习成绩：由研究生教务办公室审核 

（2）科学研究成果（科研论文、学术著作和决策咨询成果等）：由研究生教务

办公室审核 

（3）知识产权：由研究生辅导员办公室审核 

（4）学术竞赛获奖：由研究生辅导员办公室审核 

（5）非学术竞赛获奖或相关经历：由研究生辅导员办公室审核 

（6）政治思想表现及集体活动情况：由研究生辅导员办公室审核 

3.材料终审 

由“管理学院研究生第二阶段奖学金评审委员会”对申报材料进行最终评审，并

确定最终奖学金等级。 

4.评选结果公示 

评选结果将在“管理学院网站”上进行公示。 

5.评选结果上报 

公示结束无异议，学院将评选结果上报学校。 


